
关于新增代销机构开通东方保本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新增代销机构开通本公司旗下管理的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仅限于前端业务模式）。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销售机构提出固定日期和固定金额的扣款和申购申请，

由指定销售机构在约定扣款日为投资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交易方式。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

人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代码及基金收费模式：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收费模式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３

前端

三、办理渠道：

此次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四、办理时间：定期定额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五、申请方式：凡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持相关证明文件在各代销机构开立本

公司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手续请遵循各代销机构各营业网点的有关规定。

六、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费率与基金正常申购、赎回费率相同，各项具体费率请详见基金招募说明

书（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即可查询）或本公告第十二项。

七、扣款方式：投资者应遵循各代销机构各营业网点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有关规定，与其约

定申购基金名称、金额、固定的扣款日期和账户，且该账户为其从事该基金交易时的指定银行账户。

八、投资金额：投资者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的每期最低固定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不设金额级差。 具体申购起点金额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九、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或投资者账户余额不足时，扣款是否顺延以各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十、交易确认：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

始日为

Ｔ＋２

工作日。

十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如需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或终止，请前往各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具体办

理程序遵循各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十二、注意事项

１

、本基金申购费率请参见以下列表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

（

元

）

申购费率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２％

１００

万

（

含

）

－－ ５００

万

１．０％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

１

，

０００

元

２

、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对于“暂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

业务。 “暂停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

遇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３

、如各代销机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实行费率优惠政策，则本基金自动参与此优惠活动，此次参与

费率优惠的机构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 具体优惠时间及业务规则请以各代销机构相关公告为准。

４

、投资者在保本周期内申购的基金份额，不能获得保本保证。

十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可拨打各代销机构客户服务或营业网点咨询电话或登录其网站查询；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５７８

；

网址：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关于新增建设银行开通东方保本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并参与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开通本公司旗下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仅限于前端业务模式），并参与费率优惠。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销售机构提出固定日期和固定金额的扣款和申购申请，

由指定销售机构在约定扣款日为投资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交易方式。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

人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代码及基金收费模式：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收费模式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３

前端

三、适用优惠费率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可享受

８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

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四、办理渠道：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五、办理时间：定期定额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六、申请方式：凡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持相关证明文件在建设银行开立本公

司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手续请遵循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的有关规定。

七、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费率与基金正常申购、赎回费率相同，各项具体费率请详见基金招募说明

书（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即可查询）或本公告第十三项。

八、扣款方式：投资者应遵循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有关规定，与其约定

申购基金名称、金额、固定的扣款日期和账户，且该账户为其从事该基金交易时的指定银行账户。

九、投资金额：投资者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的每期最低固定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不设金额级差。

十、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或投资者账户余额不足时，扣款是否顺延以建设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十一、交易确认：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

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

起始日为

Ｔ＋２

工作日。

十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如需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或终止，请前往建设银行的各营业网点办理，具体办理

程序遵循建设银行的有关规定。

十三、注意事项

１

、本基金申购费率请参见以下列表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

（

元

）

申购费率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２％

１００

万

（

含

）

－－ ５００

万

１．０％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

１

，

０００

元

２

、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对于“暂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

业务。 “暂停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

遇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３

、如本公司在建设银行新增基金代销，是否开通此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请参见本公司或建

设银行网站的相关信息。

４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告为准。

５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建设银行所有，具体业务规则请遵循建设银行的有关规定。

６

、投资者在保本周期内申购或转换入的基金份额，不能获得保本保证。

十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建设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３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５７８

；

网址：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证监许可

[2011]1658

号文核准，已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12

年

3

月

16

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欧盛世成

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

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经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本基金托管

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本基金销售代理机构协商，决定将本基金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

2012

年

3

月

16

日推迟至

2012

年

3

月

23

日。

在募集期间，本基金将继续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销售代理机构公开发售，具体事宜以各销

售机构的公告和规定为准，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咨询、认购。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在

2012

年

2

月

1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发售公告》。投资者也可通过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700-9700

、

021－68609700

）咨询有关详情，或登陆

本公司网站（

www.lcfunds.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5

日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入及定投）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信用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２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５００

万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５００

万

暂停大额申购

（

含转换转入

及定投

）

的原因说明

保证嘉实信用债券业绩和规模的良性成长

，

向投资

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信用债券

Ａ

嘉实信用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７００２５ ０７００２６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

定额投资

）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００

万

５００

万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５００

万

５００

万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对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含转入及定投）限额进行如下调

整：

（

１

）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给予确认，若超过

５００

万元

（不含

５００

万元），该笔申购（或转入、定期定投）不予确认；

（

２

）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申购（含转入、定投），则按金额从大到小逐笔排序，先剔除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某笔申请，再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给予确认，其余不予确认。

２

）在实施限额申购（含转入及定投）业务期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或转出等业

务。 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含转入及定投）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３

）投资者可拨打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或登录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咨

询、了解相关情况。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银国际证券为

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银

国际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中银国际证券为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

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

"

，场内简称

"

诺安中创

"

，基金代码

"163209"

）的场外

代销机构。

自

2012

年

3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在中银国际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场外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

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2

年

2

月

22

日《证券时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

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20-8888

，或前往中银国际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bocichina.com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2012008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取得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于近日收到由广东

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发证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3

日

,

证书编号为

ＧＦ201144000407

，证书有效期三年。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智光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智光电机

"

）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于

近日收到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3

日，证书编号为

ＧＦ201144000065

，证书有效期三年。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智光一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智光一创

"

）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并于近日收到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发证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14

日，证书编号为

ＧＦ201133000145

，证书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本公司、智光电机及智光一创将连续三年（即

2011

年、

2012

年和

2013

年）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所得税税率按

15％

征收。

2011

年本公司、智光电机、智光一创已按照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

公司

2011

年度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２

证券简称：济南钢铁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价格：

３．４４

元

／

股

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５

，

０１４

，

３６０ ３６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６８８

，

１２３

，

２８５ ３６

预计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资产交割情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交易各方已经完成了认购股份资产的实际交付和交割确认手

续。

一、本公告涉及的简称、定义

济南钢铁 指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莱钢股份 指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山钢集团 指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济钢集团 指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莱钢集团 指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

组

／

本次交易

指

济南钢铁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

、

济南钢铁向济钢集团和莱钢

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股权类资产 指

指购买济钢集团资产中包括的鲍德气体

１００％

股权和信赢煤焦

化

１００％

股权

、

购买莱钢集团资产中包括的天元气体

１００％

股权

、

国贸公司

８３．３３％

股权和电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非股权类资产 指

指购买莱钢集团资产中包括的莱钢集团下属动力部

、

自动化部

和运输部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和负债

。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

指

济南钢铁与济钢集团

、

济南钢铁与莱钢集团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署的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交易交割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

即济南钢铁与济钢集团

、

莱钢集团签署资产交割

确认书之日

鲍德气体 指 济南鲍德气体有限公司

信赢煤焦化 指 济南信赢煤焦化有限公司

天元气体 指 莱芜天元气体有限公司

国贸公司 指 山东莱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子公司 指 莱芜钢铁集团电子有限公司

动力部 指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动力部

自动化部 指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自动化部

运输部 指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

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

，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

、

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相关程序如下：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济南钢铁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１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等

相关事宜。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济南钢铁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方案等相关事宜。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济钢集团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组相关交易安排

等事宜。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莱钢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５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组相关交易安排等事

宜。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山钢集团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组的方案等相关事宜。

（

６

）本次重组方案已经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钢铁主业资产重组的批复》［鲁

国资收益（

２０１１

）

２

号］批准。

（

７

）本次重组涉及的拟注入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山东省国资委《关于核准以资产认购济南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新增股份评估项目的通知》［鲁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１

］

１９

号］核准。

（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本次重组获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同时，证监会核准豁免山钢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要约收购济南钢铁股份的义务。

（二）济南钢铁向济钢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３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数量：

４０５

，

０１４

，

３６０

股。

５

）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Ａ

股股票交易均

价，即

３．４４

元

／

股。

６

）发行股票对象：济钢集团。

７

）本次发行的对价：本次拟向济钢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下属股权资产。

８

）股份锁定期：

３６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登记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手续。

２

资产交割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济南钢铁与济钢集团就本次购买资产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济钢集团已办妥将信赢煤焦化

１００％

股权和鲍德气体

１００％

股权的持有人

变更为济南钢铁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出具了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１ＪＮＡ３０５０

号的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止，济南钢铁已收到济钢集团缴纳的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零伍佰零壹万肆仟叁佰陆拾元整（

￥４０５

，

０１４

，

３６０．００

）。

（三）济南钢铁向莱钢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３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数量：

６８８

，

１２３

，

２８５

股。

５

）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Ａ

股股票交易均

价，即

３．４４

元

／

股。

６

）发行股票对象：莱钢集团。

７

）本次发行的对价：本次拟向莱钢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下属股权类和非股权类资产。

８

）股份锁定期：

３６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登记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手续。

２

资产交割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济南钢铁与莱钢集团就本次购买资产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莱钢集团已办妥将天元气体

１００％

股权、国贸公司

８３．３３％

股权和电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济南钢铁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莱钢集团下属的动力

部、自动化部和运输部相关资产和负债已实际转移交付给济南钢铁。

３

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出具了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１ＪＮＡ３０５０

号的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止，济南钢铁已收到莱钢集团缴纳的新

增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叁亿肆仟柒佰肆拾壹万伍仟捌佰捌拾壹元整（

￥２

，

３４７

，

４１５

，

８８１．００

）。

三、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结果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５

，

０１４

，

３６０ ３６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６８８

，

１２３

，

２８５ ３６

四、本次发行前后济南钢铁股东变化的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济南钢铁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济南钢铁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１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１４３

，

４２１

，

１７４ ４０．１２

２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６６６

，

９９２

，

２３８ ３１．２０

３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７２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４

山东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２５

，

７６２

，

７５５ ０．４８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２

６

邹洪涛

７

，

１３０

，

４８７ ０．１３

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

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５

，

０４０

，

３５０ ０．０９

８

中原

—

建行

—

中原证券炎黄一号精

选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

，

９８０

，

００１ ０．０９

９

中国银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

，

９３１

，

０９６ ０．０９

１０

山东金岭铁矿

４

，

６１９

，

７８５ ０．０９

１０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６１９

，

７８５ ０．０９

１０

山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４

，

６１９

，

７８５ ０．０９

（二）本次发行后济南钢铁后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济南钢铁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１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５４８

，

４３５

，

５３４ ３９．５９

２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３５５

，

１１５

，

５２３ ３６．５９

３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７２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４

山东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２５

，

７６２

，

７５５ ０．４０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６

邹洪涛

７

，

１３０

，

４８７ ０．１１

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５

，

０４４

，

０５０ ０．０８

８

中原

—

建行

—

中原证券炎黄一号精选基金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４

，

９８０

，

００１ ０．０８

９

山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４

，

６１９

，

７８５ ０．０７

９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６１９

，

７８５ ０．０７

９

山东金岭铁矿

４

，

６１９

，

７８５ ０．０７

综上，本次发行前后，济钢集团仍是济南钢铁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没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股

）

变动数

（

股

）

变动后

（

股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１０９３１３７６４５ １０９３１３７６４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３４３１５８１５２ ０ ５３４３１５８１５２

三

、

股份总额

５３４３１５８１５２ １０９３１３７６４５ ６４３６２９５７９７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济南钢铁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经办人员： 单俊葆、刘国强、唐加威、郭允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

０２１

）

５８７９ ６２２６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

０２１

）

５８７９ ７８２７

（二）被吸并方莱钢股份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

至

４５

层

经办人员： 孙坚、杨斌琦、俞新平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 ３６６６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 ３１２１

（三）济南钢铁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倪俊骥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５８０

号

４５－４６

层

经办人员： 方杰、达健、张莹

电话： （

０２１

）

５２３４ １６６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５２３４ １６７０

（四）被吸并方莱钢股份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朱小辉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１０

层

经办人员： 史振凯、李怡星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７７６ ３６５０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７７６ ３７７７

（五）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张克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

经办人员： 邵立新、路清、王意兰、潘素娇、杨秉凯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５４ ２２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５５４ ７１９０

（六）被吸并方莱钢股份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 刘天聚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８８

号首都时代广场

８１０

室

经办人员： 李知好、高丽华

电话： （

０１０

）

８３９１ ４１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３９１ ５１９０

（七）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梅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１

号四川大厦东塔

１６１６

室

经办人员： 岳富强、林希忠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０９ ０３８５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０９ ０３６８

机构名称： 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强

注册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路

３７

号（金海大厦

１５

层）

经办人员： 于志超、卢云

电话： （

０５３２

）

８５７５ ３７６５

传真： （

０５３２

）

８５７２ ２３２４

七、备查文件

１

、验资报告；

２

、资产转移手续完成的相关证明文件及律师就资产交割实施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４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５

、其他材料。

以上文件存放地点：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济南市工业北路

２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蔡漳平

联系人

：

金立山

电话

：

０５３１－８８８６５４８０

传真

：

０５３１－８８８６５４８０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对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

信维通信

"

进行市价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以及中国

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

S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

[2009]97

号）的有关规

定，自

2012

年

2

月

20

日起，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长期停牌股票信维通信（代码：

300136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并对相关的基金资产净值进行了

调整。

截止

2012

年

3

月

14

日，根据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信维通信（代码：

300136

）复牌后的市场交易

情况，经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12

年

3

月

14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信维通信股票恢复

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601928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2-008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海燕召集，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置文化

MALL

事业部的议案》

公司拟在目前的内部组织架构体系下组建设立文化

MALL

事业部门，全力推进文化

MALL

投资、建设

和运营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凤凰职教并由其收购厦门创壹软件有限公司项目的议案》

为加快实施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推进职业教材数字化，公司拟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苏凤凰职业教育

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凤凰职教

"

）增资

8,000

万元。 增资完成后，凤凰职教以

7,726.5

万元增资款受让

厦门创壹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厦门创壹

"

）原股东持有的

51%

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其余资金用于

补充凤凰职教流动资金。 凤凰职教与厦门创壹为非关联方企业。

厦门创壹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4

日

,

经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成立

,

注册号：

350298200001938

，

注册资本

1,336.83

万元人民币；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后资产总额为

16,629,001.70

元、负债总

额为

955,705.29

元、净资产为

15,673,296.41

元，

2011

年度净利润

342

万元；福建中兴评估公司对厦门创壹进

行评估，本次评估采用了收益法对委估资产进行估值，厦门创壹软件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价值评估值为

15,150

万元，高出账面净资产

9.67

倍，主要原因：公司主营开发三维互动虚拟现实教学、实训技术的高新

技术软件，是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唯一合作单位。该公司在线虚拟现实系统引擎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 是此领域目前国际上最领先的软件技术。 根据福建中兴评估公司出具的

"

闽中兴评字

（

2012

）第

1008

号

"

评估报告，预计

2012

年

-2016

年将累计实现销售收入约

5.1

亿元，累计实现净利润约

1.45

亿元，预计销售净利率将达到约

28.4%

，未来五年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将达到

19.11%

。

凤凰职教完成对厦门创壹的并购后，虚拟实训教学软件的开发将由厦门创壹负责。根据公司对未来

职教市场的预期，厦门创壹在充分结合原股东的技术优势与公司在江苏的市场优势的基础上，未来将取

得良好的销售与盈利业绩。

凤凰职教负责实施的职业教育教材复合出版项目是本公司上市募投项目之一， 开发虚拟实训教学

软件是此项目的内容之一。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规要求，在履行必备程序的条件下，合理调减职业教

育教材复合出版项目的投资金额。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2

年

3

月

15

日 星期四


